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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届监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届监事会 2022 年

第三次会议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

料，并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在广州市东风中路 362 号颐德大厦 30 楼第一会议室

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。应参加会议监事 5 人，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5 人。本次会议

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会议由陆伟华监事会主席主持，形

成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2022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和

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；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

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，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

司 2022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；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，未发现

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

所。本期审计费用为人民币柒拾伍万元整（小写¥750,000.00 元），其中财务报表

审计费用为人民币伍拾万元整（小写¥500,000.00 元）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

币贰拾伍万元整（小写¥250,000.00 元）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

 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同意选举钟小萍女士、刘霞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，陆伟

华女士、廖裕平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。 

钟小萍，女，1970 年 1 月出生，本科学历，经济学、理学双学士，高级国际

财务管理师。曾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，现任广州珠江实

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/监事会办公室主任。 

刘  霞，女，1989 年 4月出生，研究生学历，法学硕士。曾任广州市中级

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助理、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（法律事

务部）高级主管，现任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助理专业经理。 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22 年 8 月 26 日         


